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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主要商务要求
	序号
	条款名称
	说明

	1
	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详见第一部分《投标邀请》

	2
	服务期
	2026年3月15日至2027年3月14日。

	3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4
	付款方式
	1.按季度支付，采购人在中标人开始履行合同后在下一季度初向中标人支付上一季度的服务费用，缺岗将进行相关费用扣除。  
2.在项目结束结果评估前，购买服务经费需按合同进度支付90%，余下10%根据考核评估结果支付:评估结果为合格或以上（60分或以上）的，余下10%全额支付；评估结果为不合格（60分以下）的，余下10%不予支付。因合同规定工作任务未完成导致不合格的，采购人应当敦促中标人继续提供服务，直至服务合同任务完成。 
3.每次付款中标人须向采购人提供合法合规的发票。
（本项目经费为暂定价，最终金额以市财政下达的预算为准。如有变化，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调整。）

	5
	验收要求
	1.验收工作由采购人（或采购人指定的单位）和中标人共同进行。 
2.在验收时，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服务的相关资料，按采购人提出的方式验收。  
3.由采购人对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及其他进行检验。如发现质和数量等任何一项与采购要求规定不符，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

	6
	投标有效期
	从提交投标（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7
	合同条款
	投标人实质响应合同各项条款



第二章 技术标准与要求
1、 项目概况
工伤职工是工会服务的特殊群体，这类群体更需要得到法律援助、心理疏导、就业咨询、工伤康复、工伤探视等服务。本项目致力于服务工伤职工，以及企业职工，为企业职工提供工伤预防服务，也更多为工伤职工进行工伤探视，进一步将工会组织的关心关爱送到职工身边。项目采用“驻院模式”+“网格管理”，直接为工伤职工提供服务的同时，以医院为“哨所”，辐射服务周边区域重点企业和社区，联动各镇街工会、镇社保局、工伤医院、企业、志愿者等资源，为工伤职工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
	序号
	社工数量
	服务期
	项目落点
	备注

	1
	6人
	2026年3月15日至2027年3月14日
	初定安排在石碣医院、中堂医院、仁康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东莞市中医院、黄江医院
	需要走访其他工伤医疗机构（医院），将服务宣传到位


2、 服务内容
	序号
	职责
	工作服务

	1
	统筹项目发展
	设主管1人，统筹社工工作，组织团队进行需求调研，过程监督、成效检测、工作经验总结，成效报告撰写、职工发展变化、政策提案建议、媒体报道等。要求有社会工作师证。

	2
	负责工伤职工心理帮扶
	充分发挥工会职工心理关爱团作用，为全市工伤职工提供心理帮扶，做好心理个案服务、个案管理、小组、活动等工作。

	3
	负责工伤职工法律帮扶
	充分运用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作用，为全市工伤职工提供法律援助，做好个案服务，个案管理、小组、活动等工作。

	4
	负责工伤职工再就业
	掌握熟悉我市法律法规，向工伤职工提供丰富的就业信息，提供必要的就业培训，帮助满足工伤职工实现再就业的需求，

	5
	负责拓展工伤职工社会支持网络
	通过组织相关文体、交友等活动，让工伤职工拓展社会支持网络，提供认识新朋友的活动平台，得到感情支持。

	6
	负责工伤预防知识宣讲普及
	通过工伤预防知识讲座、活动摊位宣传、线上普及等手段、将工伤预防知识送进企业、工业园区、社区等，发挥预防作用。

	7
	负责收集工伤职工就业需要
	通过走访工伤协议医院，将工会服务宣传到位，了解工伤职工就业医院，收集就业需求上报。

	8
	工伤职工工伤政策宣传项目
	走访工伤协议医院工伤职工，向职工宣传工伤保险政策，协同有困难的工伤职工办理保险相关手续。

	9
	负责工伤探视工作
	定期走访工伤协议医院，宣传工会工作，了解工伤职工情况，为有困难的工伤职工提供帮扶。


3、 服务要求
1、投标人应本着服务至上、诚信为本的宗旨，为采购人委派身体健康并符合合同要求的项目人员，同时需监督管理指导项目人员为采购人提供相关的优质服务。
2、所提供的项目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通过助理社工师/社工师职业水平考试并取得证书（社工专业本科毕业生须于服务期前取得证书；其他个别非社工专业准社工的录用需征得采购人同意，并在服务期前通过助理社工师/社工师职业水平考试并取得证书。
3、尊重服务对象的自决权、隐私权、知情权，保护其利益，接纳服务对象；能运用专业方法和技巧，为采购人解决服务对象的实际问题，为采购人相关工作出谋划策；热爱社会工作，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遵守职业操守及采购人的管理制度。
4、投标人需向其委派的项目人员提供不少于40个小时/年的培训学时，并在合同期内全部完成，向采购人保证项目人员具有不定期的专业知识培训。
5、投标人应与项目人员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支付社工工资、交纳相关的社会保险金等费用。
6、合同签订并生效之日起10个自然日内，项目所有人员到岗，否则合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采购人解除合同后，本机构支付合同标的金额一倍的违约金给采购人。
7、实施项目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关服务资料，如服务档案、调研报告、服务案例等，包括但不限于文档、图片、视频、语音等各类形式，归采购人所有，本机构如需要使用相关资料，需征得采购人书面同意方可使用，否则视为本机构违约，投标人按照项目经费10%的数额支付违约金给采购人。
4、 服务指标
	序号
	服务指标
	指标量

	1
	完成工伤帮扶个案
	25个/年

	2
	经典个案案例
	5个/年

	3
	咨询建档
	全部建档

	4
	小组服务（心理调适、支持互助、技能提升等）
	12个/年

	5
	小组案例报告
	5个/年

	6
	活动：工伤预防知识进企业宣传讲座、企业及社区工伤预防知识宣传活动等（服务覆盖不少于20个镇街；可利用全市先锋号、爱心驿站等开展活动。）
	70个/年，服务人数不少于5000人。

	7
	典型活动案例
	5个/年

	8
	建立工伤志愿者服务队伍（不少于80人）
	1支

	9
	工伤志愿者队伍素质提升培训
	4期/年

	10
	志愿者参与人次
	200人次以上

	11
	全市工伤职工信息库/台账
	1个

	12
	定期走访工伤协议医院，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走访率不低于全市工伤协议医院数量的80%。
	季度走访，不少于2000人

	13
	职工再就业意愿收集
	每月收集

	14
	项目季刊
	4期/年

	15
	工作成效总结
	2份/年

	16
	驻点服务手册
	1份

	17
	工伤职工需求调研报告
	1份/年

	18
	年底项目服务满意度调研
	1份/年

	19
	定期汇报工作
	每季度

	20
	配合完成工会的其他工作任务
	按实际情况



